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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5 年評字第 663 號】  
 

申 請 人 ○○○ 

 

住○○○ 

相 對 人 ○○○股份有限公司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兩造當事人間關於「條款解釋」爭議案件，經本中心第 2屆評議委員會 105

年 9月 9日第 39 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臺幣陸仟零叁拾元整。 

申請人其餘請求，本中心尚難為有利於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前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相對人於民國（下

同）105 年 5月 18 日回覆處理結果，申請人不服，遂於 105 年 5月 20

日提出評議申請（本中心於同年月 23日收文），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臺幣（下同）7,900 元。 

（二） 陳述： 

1、 緣申請人於 105 年 3月 18 日使用○○○聯名卡刷卡購買來回機票，

隨刷卡購買來回機票附贈○○○公司的物產保險一份。但在前往馬

祖之後，於 105 年 4 月 3 日預定回臺當天因天候因素導致預計搭乘

於 13時起飛之班機取消，申請人於等待後，支出至住宿點之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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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及 4月 3日之住宿費 2,000 元，後 105 年 4月 4日至機場等

待至 105 年 4月 4日下午，機場人員告知 105 年 4月 5日 7時 30 分

加開第一班飛機，申請人遂支出 4 月 4 日之住宿費 2,800 元及交通

費車資 500 元及船資 160 元，申請人 105 年 4 月 5 日至機場預計搭

乘 7時 30 分起飛之班機，惟又因天候因素導致該班機取消，北竿機

場人員於 14時宣布南竿機場有軍機協助，為能提早回國，申請人再

次支出交通費用至南竿，另行購買軍機機票搭機回台，於 105 年 4

月 5 日共支出船資 480 元（160 元*3 張）。嗣後向相對人申請保險

理賠，相對人卻以申請人將 4月 19 日回程機票刷退，不符「被保險

人在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

全部票款獲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於保障期間內保險公司在本契

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賠償各該保險人於該次旅遊期間所生

費用」，而不予以賠償。 

2、 惟查，契約成立之前提是以○○○聯名卡刷卡購買來回機票才予以

保險，申請人有達成此前提。使用台新銀行聯名卡刷卡時，業務員

雖有告知此項附帶契約，也有給予說明書，惟業務員或說明書均無

針對因天候因素導致飛機誤點後之處理、因天候因素誤點無法搭上

飛機而退票是否符合契約，業務員及說明書之內容皆無盡完善之告

知義務，申請人便依經驗法則，先買軍機機票，返台後刷退的動作，

造成申請人限於錯誤解約而不自知。 

3、 依保險法第29條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

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依據此

法，相對人理應賠償申請人因飛機誤點所受之損失，因飛機誤點乃

為天氣因素，為不可抗拒之原因，再者，保險契約並沒有明文限制

「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飛機誤點必須照著契約內容進行退票手

續，若無則退票視同解約」等明文限制，依法相對人應賠償申請人。 

4、 退步言之，倘若雙方於此事上皆有責任，相對人於保險契約內容沒

有詳細寫明應負六成責任，業務員未善盡告知義務須負二成責任，

申請人一時心急而疏忽要先行去電相對人關於飛機誤點而導致退票

的處理手續，也應負二成責任。因此，相對人即使不全部理賠，亦

應賠償申請人八成理賠金額，方屬合理。(詳評議申請書及補充理由

書)。 

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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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請求無理由。 

（二） 陳述： 

1、 按保單號碼第○○○002 號信用卡旅遊綜合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

約）及○○○（下稱要保人）網址公開資訊所示承保範圍為：「被

保險人（即持卡人）在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

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於保障期間

內保險公司在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賠償各該被保險人

於該次旅遊期間所生之費用。」，因甚為重要故以紅字標示提醒。

就信用卡之交易過程，前端由持卡人以信用卡簽帳購買商品，而後

銀行端向持卡人請款，持卡人對於銀行負有繳費之義務，是前述承

保範圍所謂「支付」係指持卡人購買商品後，向銀行端繳款支付卡

費而言。 

2、 依申請人所述及相對人承辦人員訪查而知，申請人已明知前述承保

範圍要件，故刷卡購買每人團費 7,100 元馬祖自由行，其中包含立

榮航空臺北往返馬祖來回機票，並於 4月 19 日刷退回程立榮航空機

票費用1,911元。可知申請人實際應支付要保人5,189元（團費7,100

元扣除機票 1,911 元），未達系爭保險契約所載「承保範圍」要件，

故相對人無法依約理賠。 

3、 銀行為鼓勵持卡人多利用信用卡支付消費，藉此增加簽單金額，提

供許多服務來吸引消費者，如機場免費停車、機場接送服務、保險

保障等，但皆會設定需消費達一定金額為條件，方才提供前述服務

之免費回饋。換言之，前述服務皆是伴隨信用卡交易過程所生之權

利，然而如持卡人將前述交易取消刷退，則該筆交易應自始無效，

持卡人無向銀行端支付卡費之義務，因消費所生之權利義務當然無

效。 

4、 再依網路文章節錄之相關資訊，其整理各家銀行信用卡附加保險相

關權益，其內文重點亦載明「機票刷退無法享有保險保障」，顯見

機票刷退無法理賠之相關資訊，並非一般消費者難以得知，且各家

銀行及保險公司信用卡綜合保險規定及處理方式相去不遠。（詳陳

述意見函）。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 第三人○○○股份有限公司向相對人投保信用卡旅行綜合保險（下

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保險項目含旅

遊不便保險，內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行李遺失、旅行文件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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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縮短費用及劫機補償，而就班機延誤所約定之承保範圍為：被

保險人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四小時內無其

他任何可代替之空中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或被保險人已經確認之

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

機、且於該班機預定起飛時間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轉搭

前往目的地者。相對人公司同意賠償被保險人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

地所生之合理且必要之膳食費、住宿費用、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

間之交通費用、延誤期間電話費用、及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

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 

（二） 申請人於105年 3月 18日使用○○○之信用卡購買兩人馬祖飛行遊

記旅遊行程，共計 14,200 元（每人團費 7,100 元，其中包含立榮航

空臺北往返馬祖之來回機票，回程係預定於 105 年 4月 3日 13 時由

馬祖北竿飛往松山機場），惟因天候因素影響，航空公司取消 105 年

4 月 3 日 13 時由馬祖北竿飛往松山機場之航班，申請人乃於 105 年

4月 19 日取消回程立榮航空機票費用 1,911 元之信用卡消費。 

（三） 於 105 年 4 月 3 日至 105 年 4 月 5 日間，與申請人同行者並非申請

人於班機延誤時之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 25足歲之未婚子女。 

五、本件爭點： 

（一） 申請人是否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

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應就其於系爭保險

契約所約定之承保項目及其保險金額限度內，賠償申請人於該次旅

遊期間所生之費用，有無理由？ 

（二）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應理賠其 7,900 元，有無理由？ 

六、判斷理由： 

（一） 按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以

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

十以上之團費，於保障期間內保險公司同在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項

目及其保險金額限度內，賠償各該被保險人於該次旅遊期間所生之

費用：（一）承保項目 1.班機延誤費用：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機、

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可代替之空中交通工具前

往目的地；或被保險人已經確認之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

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機、且於該班機預定起飛時間四小

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轉搭前往目的地者。…被保險人預定搭

乘之班機延誤時，保險公司同意賠償被保險人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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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生之下列費用：一、合理且必要之膳食費、住宿費用。二、來

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三、延誤期間電話費用。四、

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

費用。…」，依文義解釋，祇須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

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

之團費，於保障期間內保險人對於各被保險人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

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可代替之空中交通工

具前往目的地；或被保險人已經確認之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

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機、且於該班機預定起飛時

間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轉搭前往目的地，使被保險人必

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增加之合理且必要之膳食費、住宿費用、

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延誤期間電話費用、及因住

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

此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即應就被保險人所支出之費用負理賠之責。 

（二） 次按系爭保險契約【名詞定義】約定：「被保險人：係指持有代投保

單位所簽發或申請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無論係正卡或附卡）之

人，包括持卡人、及持卡人於承保事故發生時之配偶及受其扶養且

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由是觀之，必須為持卡人及於承保事

故發生時為持卡人之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 25足歲之未婚子女，始

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而受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障。 

（三） 經查，申請人於 105 年 3月 18 日使用○○銀行之信用卡購買兩人馬

祖飛行遊記旅遊行程，共計 14,200 元（每人團費 7,100 元，其中包

含立榮航空臺北往返馬祖之來回機票，回程係預定於 105 年 4 月 3

日 13 時由馬祖北竿飛往松山機場），惟因天候因素影響，航空公司

取消該航班，申請人乃於4月19日取消回程立榮航空機票費用1,911

元之信用卡消費。申請人主張其確依系爭承保範圍以有效之承保信

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

等語；惟相對人則以申請人於 4 月 19 日將回程立榮航空機票費用

1,911 元之信用卡費用予以刷退，故已不符「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

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要件

等語為抗辯，是首應審究者為：申請人是否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

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 

（四） 按所謂信用卡，係指持卡人憑發卡機構之信用，向特約之人取得商

品、服務、金錢或其他利益，而得延後或依其他約定方式清償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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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支付工具，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104 年 6 月 29 日修

正）第 2 條第 1款定有明文。持卡人使用信用卡從事交易之流程為：

持卡人與發卡機構簽訂信用卡使用契約，向發卡機構申請核發信用

卡，之後憑卡於特約商店以簽帳方式作為支付消費帳款之工具，由

收單機構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先行墊付交易帳款予特約商店，再向

發卡機構請款，發卡機構即代持卡人償還帳款予收單機構，嗣後另

向持卡人請求付款。依持卡人與發卡機構間信用卡使用契約之約

定，發卡機構之主給付義務乃為持卡人處理使用信用卡交易款項之

清償事宜，並自行或由各收單機構提供特約商店供持卡人使用信用

卡交易，而持卡人則應就使用信用卡而生之應付帳款對發卡機構負

清償責任，則持卡人委託發卡機構付款之約定，具有委任契約之性

質，發卡機構請求持卡人清償信用卡之消費帳款，即係請求償還因

處理委任事務而支出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628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信用卡交易之交易架構為持卡人憑所持信

用卡於特約商店以簽帳方式支付消費帳款；由收單機構於特約商店

請款時，先行墊付交易帳款予特約商店，再向發卡機構請款，發卡

機構即代持卡人償還帳款予收單機構，嗣後另向持卡人請求付款，

而持卡人向發卡機構繳交信用卡卡費之性質為償還發卡機構處理委

任事務而支出之必要費用，合先敘明。 

（五） 按立榮航空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第 4條第 4項約定：「表

定航班取消時，乘客得要求辦理退、改票，原售票單位不得收取任

何費用。」，復按「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

務人免給付義務。」、「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

給付全部不能者，他方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如僅一部不能者，應

按其比例減少對待給付。前項情形，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對待給付者，

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第

266 條定有明文，是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

時，債務人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項規定免負給付義務，在雙務契約，

他方當事人依民法第 266 條第 1 項規定，亦免為對待給付，此為上

開條款約定表定航班取消時乘客得要求辦理退、改票之所由。又若

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對待給付者，則依法得請求返還。 

（六） 經查，本件相對人主張申請人於 4月 19 日將回程立榮航空機票費用

1,911 元之信用卡費用予以刷退，則申請人就其團費僅以系爭信用卡

支出 5,189 元，申請人並未以有效承保信用卡支付被保險人即其本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eX8avADlVl8fex3XicetvykRYvUgMjC83rW1rkXjVNH30tpfmTebCYdSwNuR9ryjQ%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eX8avADlVl8fex3XicetvykRYvUgMjC83rW1rkXjVNH30tpfmTebCYdSwNuR9ryj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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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相對人之主張固

非無見，惟參照現行信用卡實務及前開最高法院揭櫫之信用卡架

構，申請人於 105 年 3月 18 日購買兩人馬祖飛行遊記旅遊行程時，

即已於當日使用○○銀行之信用卡「支付」兩人團費之全部 14,200

元，其中其持卡人即申請人團費之全部為 7,100 元，申請人已符合

系爭保險契約「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

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要件，至於申請人於 105 年 4 月

19日辦理原定於105年 4月 3日 13時由馬祖北竿飛往松山機場之立

榮航空班機號碼○○○，即回程機票之退票，係立榮航空公司與申

請人之乘客運送契約因天候因素此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

不能履行時，立榮航空公司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規定免負給付義

務，申請人亦依民法第 266 條第 1 項規定，免為對待給付，惟申請

人因已於 105 年 3月 18 日購買旅遊行程時，已於當日使用○○○之

信用卡支付刷卡為全部對待給付，則申請人依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

得請求返還已經支付之款項，而辦理信用卡退款（刷退）。相對人抗

辯將前述交易取消刷退，則該筆交易應自始無效云云，洵屬無據。

則系爭乘客運送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而嗣後不能履

行，無礙申請人於 105 年 3月 18 日使用○○○之信用卡「支付」馬

祖飛行遊記旅遊行程團費之全部 7,100 元時，已符合「被保險人在

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各被保險人之航空機票全部

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要件，相對人自應就其於系爭保險

契約所約定之承保項目及其保險金額限度內，賠償被保險人即申請

人於該次旅遊期間所生之費用。 

（七）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應理賠其 7,900 元，有無理由？ 

1、 經查，申請人即被保險人之班機被取消致申請人無法登機，且於該

班機預定起飛時間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轉搭前往目的地

即臺北松山機場，此為兩造所未予爭執，並有班機取消證明在卷可

稽，堪信為真實。是本件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班機延誤之要件，

堪予認定。則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相對人應賠償被保險人在出發

地或轉機失接地所生之下列費用：一、合理且必要之膳食費、住宿

費用。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三、延誤期間電

話費用。四、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他

日用必需品之費用。 

2、 申請人主張其因上開保險事故而受有損害 7,900 元之事實，既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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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所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申請人自應就此有利於

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申請人主張其於 105 年 4 月 3 日因天候

因素導致預計搭乘之班機取消，申請人無法返臺，支出自機場至住

宿地之交通費 1,000 元及 4 月 3 日之住宿費 2,000 元，後 105 年 4

月 4 日至機場等待至 105 年 4 月 4 日下午，機場人員告知 105 年 4

月 5日 7時 30 分加開第一班飛機，申請人遂支出 4月 4日之住宿費

2,800 元及交通費車資 500 元及船資 160 元，申請人 105 年 4 月 5

日至機場預計搭乘 7時 30 分起飛之班機，惟又因天候因素導致該班

機取消，北竿機場人員於 14時宣布南竿機場有軍機協助，為能提早

回國，申請人再次支出交通費用至南竿，另行購買軍機機票搭機回

台，於 105 年 4 月 5 日共支出船資 480 元（160 元*3 張）等語，並

提出 105 年 4月 3日至 4月 5日交通費及住宿費之收據為證。惟查，

細譯 105 年 4月 3日之機車租賃收據，所租賃之機車單價為 500 元，

總價 1,000 元，單據記載租賃數量為 2，然查，與申請人同行者並非

申請人於班機延誤時之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 25足歲之未婚子女，

此為申請人所不爭執，該同行者非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是

申請人 105 年 4 月 3 日往來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為租賃機

車一部之 500 元；又有關 105 年 4 月 4 日之交通費用，申請人提出

船票之購票證明及車費收據各一張，車費收據記載 2 人，單價 250

元，總價 500 元，與申請人同行之他人非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

人，已如前述，是申請人 105 年 4 月 4 日往來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

交通費用為車費 250 元，及船資 160 元；又有關 105 年 4 月 5 日往

來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申請人提出船資 480 元（160 元*3

張）之購票證明，惟細譯申請人之交通過程，屬於申請人之交通費

用為船資 320 元（160 元*2 張），是申請人共支出來往於機場及住宿

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1,230 元（500 元+250 元+160 元+320 元）。 

3、 又有關申請人主張其於 105 年 4月 3日支出住宿費用 2,000 元，105

年 4月 4日支出住宿費用 2,800 元，並提出各該住宿費用收據為證，

前揭收據並記載買受人為申請人，是申請人本人支出其住宿費 4,800

元（2,000 元+2,800 元），堪予認定。 

4、 至於申請人主張支出南竿至松山之軍用班機費用 1,000 元，並不符

合「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地所生之下列費用：一、合理且必要之膳

食費、住宿費用。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三、

延誤期間電話費用。四、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緊急需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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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之要件，且因申請人自馬祖返回

臺灣本島之交通費用為其本來即應支出之費用，不屬於相對人應給

付之項目，故相對人就此部分不予理賠，核屬有據。 

5、 從而，相對人應依申請人符合承保項目所生之交通或合理且必要住

宿費用之實際支出給付保險金，是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 6,030 元，

洵堪認定。 

七、 綜上所述，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 6,030 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本中心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兩造其餘陳述及

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

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9   月   9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

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